第四章 项目需求
一、管护内容概况
天井湖公园绿化养护及环境卫生（不含赏园绿化养护及环境卫生，不含南湖、南岛、天井岛环境卫生），全区域110.1338万m2，含绿地19.5131万㎡，山林22.43万㎡，硬地13.7994万m2、水域54.3913万㎡，公厕6座，公用设施（灯具、桌椅、垃圾桶、健身器材、标识标牌、公厕设施、游园步道等）以及公园道路等。绿化养护包括树木修剪、草坪修剪、施肥、松土、浇水、病虫害防治、杂草防除、秃块补植（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死亡，苗木甲供，人工乙方负责，管护不当造成的死亡，苗木、人工均乙方负责）以及山林杂树清理等；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包括道路清扫、白色垃圾拣除，水面垃圾清理，冬季铲除冰雪、垃圾收集和清运、转运等；厕所管护包括厕所内外环境卫生、厕所绿植摆放、厕所消毒用品、厕所用纸及厕所公用设施的看护、维护和维修等；公用设施（灯具、桌椅、垃圾桶、健身器材、标识标牌、公厕设施、游园步道等）管护包括公用设施的清洁、看护、维护和维修以及正常运行等；公园道路管护包括道路维护和维修等；另外还要开展志愿服务和文明劝导活动等。
二、整体要求
绿化管护按照安徽省《城市园林绿化养护管理质量要求》和《铜陵市绿化养护导则》的有关标准，实行一级养护，环境卫生参照建设部《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安徽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按一级管护标准执行。
三、管护标准和要求
1、绿化养护标准
按照国家一级管护标准进行，做到草坪无杂草无秃块，树木无病虫害，无枯死枝；草坪、树木无杂乱生长情况，死亡树木、草皮等及时补植，乔木秋冬季修剪、刷白。
2、环境卫生管护标准
（1）景区主路、游园步道、广场硬地每天普扫2遍，晨间清扫5-10月在7：00前完成，11-4月在7:30前完成，下午5:00以后再清扫一遍，全天候保洁。水面垃圾全天候跟踪打捞。
（2）座椅、垃圾桶、灯具、监控、广播、标示牌等设施每天擦拭1遍，保持设施清洁无积尘、蛛网、污物等。垃圾桶内垃圾倾倒及时，不得外溢和散发腐败气味。
（3）随时保持绿地、广场、道路、水面清洁，无白色垃圾。
（4）及时清除园区内的牛皮癣及乱涂乱画痕迹。
（5）绿地内、树木上无拉挂、刻画张贴、悬挂物、禁锢物等。
（6）水面漂浮物打捞。
（7）垃圾运送至天井湖公园垃圾站，拉臂箱垃圾运走。
（8）开展除四害活动。
（9）工具、用品等存放在管理房内，摆放整齐，不得随意堆放。
3、设施维护标准
（1）每日巡视检查各种设施及设备（灯具、桌椅、垃圾桶、健身器材、标识标牌、公厕设施、游园步道等）等，保持各种设施及设备的正常运行。
（2）非不可抗力因素造成设施设备（灯具、桌椅、垃圾桶、健身器材、标识标牌、公厕设施、游园步道等）损坏，由管护单位（中标人）负责维修更换；不可抗力因素造成设施设备损坏的由甲方负责。
（3）桌椅、垃圾桶每年刷漆维护一次，游园步道松动、破损的地砖及时更换维修。
4、公厕管护标准
（1）有专人管理。
（2）地面无积水、垃圾。
（3）便池内无污物。
（4）墙面、顶棚干净整洁。
（5）定期灭蝇灭蚊和消毒，保持厕所无明显异味。
（6）厕所常年摆绿植、厕所用纸、熏香等。
（7）保持卫生设施完好，无跑冒滴漏。非不可抗力因素造成设施设备损坏，由管护单位（中标人）负责维修更换；不可抗力因素造成设施设备损坏的由甲方负责。
（8）6座厕所的化粪池定期清理，保证化粪池无异味、不漫延。
5、其它管理要求
（1）工作时间：环境卫生5月至10月6:00-22:00，11月- 4月6:00-20:00。
（2）中标人必须服从招标人具体的检查验收方法、内容、程序等的各项要求。
（3）人员年龄应在60周岁以下。
（4）管护人员统一着装、坚守岗位，工作时间内必须在岗巡视，保证上岗率。如遇汛、风（旱）等特殊天气，按规定到岗，处理应急情况。
（5）所有人员上岗前须接受管理方的岗前培训，合格后方能上岗。
（6）管护单位自身也应加强对管护工人的教育培训工作，努力提高业务技能。
（7）管护单位应遵循相关安全准则，加强安全管理，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安全责任及损失均由管护单位负责。
（8）投标文件中承诺的项目负责人必须到位。
（9）承担该项目公用设施简单维修维护（如更换灯泡、座椅、垃圾桶板条等）的人工费，材料甲供。
（10）承担该项目的化粪池清理费用、漂浮物打捞费用等。
（11）承担该项目因管护不当造成的苗木死亡补植费用，及甲方绿化调整中苗木栽植人工费。
（12）承担该项目的机械、小型工具、农药、垃圾桶套袋等费用。
（13）做好口罩、消毒剂等防疫物资储备，制定应急工作预案，设置应急处置区域。
（14）建立员工健康监测制度，每日对员工健康状况进行登记，出现身体不适时，应及时就医。
（15）做好公园内公共设施、座椅座凳、果皮箱、垃圾桶等高频接触物体表面的清洁消毒工作。
四、配备要求
1、人员配备：管护人员总人数不得少于33人，其中绿化养护8人、环境卫生清扫保洁16人、厕所管护6人、公用设施管护3人。
2、设备配备：配备不得少于1台洒水车、1台打草机械、1台喷药机、1台油锯、3台流动保洁车。

考核办法及评分细则
《天井湖公园岗位管理考核办法》及《天井湖公园岗位考核标准及评分细则》适合本项目
天井湖公园岗位管理考核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天井湖公园内部管理，规范日常行为和工作纪律，提高服务质量，激发职工工作热情，推动公园管理健康发展，根据有关规定，结合公园实际情况，制定本考核办法：
一、组织领导
    成立“天井湖公园岗位管理考核小组”，对公园内科室、班组、滨江生态公园、南湖景区、黑砂河景区进行考核检查，做到有组织、有目标、有制度、有考核、有惩处，长抓不懈，真正把考核工作落到实处。
     “天井湖公园岗位管理考核小组”组长由李晨成担任，副组长由沈名新、邹俊、汪友平担任，考核办设在生产科,生产科安排专人负责考核工作的具体事宜。  
二、考核检查方法
考核小组每月对各考核区域进行不定期检查，检查时按照《天井湖公园岗位管理考核标准及评分细则》当场打分、现场拍照并及时指正，对情况严重的下发整改通知书，满分100分，采取扣分计分法，在每一扣分项后面注明扣分原因，对于《天井湖公园岗位管理考核标准及评分细则》中关于个人的扣分罚款项目扣到个人头上 ，最后由考核办登记汇总，月底对当月考核结果进行汇总公示，作为管护费用发放及奖惩兑现依据，原始考核表存档备查。
三、处惩措施 
1、月考核85分以上（含85分）为合格，月考核85分以下为不合格。
2、连续两个月或累计三个月考核不合格或连续三个月整改不到位的班组，撤销班组长职务并取消班组年终评优评先资格。职工个人连续两个月或累计三个月受到处罚的，取消个人年终评优评先资格。
3、外协单位当月考核不合格，每低1分扣除当月管护经费基数的1%，连续两个月或累计三个月考核不合格或连续三个月整改不到位的外协单位，终止合同。
4、在上级主管部门的考核中，取得末位名词，则从考核当月的管护费中扣罚1000元；受到游客投诉，经查属实，每次扣罚管护费500元；受到新闻媒体曝光批评，每次扣罚管护费2000元；发生火灾或其它重大事故，除停拨当月管护费外，还要赔偿经济损失。因乙方责任致使甲方受到上级主管部门处罚的，甲方将对乙方实施双倍处罚。
5、考核办每月根据考核情况核定各部门处惩情况，经主任审批后次月兑现。
6、外协单位、滨江生态公园、南湖景区、黑砂河景区考核评分细则参照《天井湖公园岗位管理考核标准及评分细则》。
7、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原考核办法同时废止。
                                   2019年9月1日


附件：《天井湖公园岗位管理考核标准及评分细则》

天井湖公园岗位考核标准及评分细则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
	扣分细则

	安全管理
	1
	重视消防安全，配备消防器材； 保持消防通道畅通；消除一切安全隐患。
	每发现一次不符合要求扣5分。发生事故，扣25分。

	
	2
	定期进行安全检查，督促、监督园内游乐设施及其它各类设施安全运行，发现隐患，及时下达整改通知书，并督促有关部门限期整改。
	每发现一次不符合要求扣5分。发生事故，扣25分。

	
	3
	游船运行前仔细检查安全状况，配备必要的救生设备，并将安全注意事项告知游客。
	每发现一次不符合要求扣5分。发生事故，扣25分。

	
	4
	积极配合管理部门安全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整改，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每发现一次不符合要求扣5分。发生事故，扣25分。

	
	5
	机械设备维护保养工作及时到位，发现隐患及时排除。
	每发现一次不符合要求扣5分。发生事故，扣25分。

	
	6
	严格遵守公园下发的《园林生产、养护安全操作细则》，树木修剪和打草时要有安全防护措施；不对路人造成伤害；佩戴好劳动防护用品。
	每发现一次不符合要求扣5分。发生事故，扣25分。

	
	7
	园内突发事件要及时赶赴现场，进行有效控制，防止扩大并及时向上级报告
	每发现一次不符合要求扣5分。由于不作为致使事件扩大，发生恶劣影响，扣25分，安保单位终止合同。

	
	8
	分班次巡逻执勤，预防各类暴力事件和刑事案件发生，保障游客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公共设施、财物免遭损失。及时制止偷盗、偷钓和其它破坏公园财物的行为。
	每发现一次不符合要求扣5分。由于不作为致使恶性事件发生，或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扣25分，安保单位终止合同。

	
	9
	维护游园秩序，及时疏散游客，清理占卜人员、流动摊贩、乞讨人员等。
	每发现一次不符合要求扣2分。由于不作为致使发生拥堵、踩踏事件，扣25分，安保单位终止合同。

	文明服务
	10
	文明服务，热情周到，礼貌待客，使用礼貌用语。不得与游客发生争吵、打架；不得对游客置之不理，态度冷淡；不得侮辱、诋毁他人。不强买强卖，不哄抬物价，不发生游客投诉。
	每发现一次事件扣当事人100元。

	
	11
	工作时间佩戴工作牌，衣冠整齐，需要按规定着装的人员当班时间按规定着装。
	每发现一次不符合要求扣当事人10元。

	票务管理
	12
	遵守《天井湖公园票务管理制度》
	每发现一次不符合要求扣当事人100元。

	车辆管理
	13
	门前及园内车辆，合理安排停放，确保园内道路及出入口畅通。车辆游人较多时要有人引导车辆停放。
	车辆停放影响交通，每次扣2分。

	
	14
	不符合规定的机动车辆一律不得入园。
	机动车入园无人劝阻一次扣10分，劝阻无效一次扣5分。

	
	15
	园内材料、物资、花木盆景出园时要例行检查，办理出园手续后方能放行。
	材料、物资、花木盆景未办理出园手续就予以放行的，每次扣10分。

	门前三包
	16
	工具房、管理用房、值班室、办公场所干净整洁，无明显灰尘、蛛网；物品摆放整齐；门前及周围不得堆放、悬挂有碍观瞻的物品，工具摆放隐蔽位置，归拢堆放整齐。
	每发现一次不符合要求扣2分。

	
	17
	保持责任区清洁卫生，无垃圾及其它废弃物；落叶及时清扫；门窗、座椅、标牌、灯具、垃圾筒等设施要擦拭干净。
	每发现一次不符合要求扣2分。

	垂钓管理
	18
	沿湖巡逻、出售钓鱼票，管理垂钓秩序。
	因疏于管理导致垂钓秩序混乱、垂钓者未购鱼票，每次扣10分。

	劳动纪律
	19
	按时到岗，不迟到、早退，不擅自离岗、串岗、请人代岗
	每发现一人次不符合要求扣当事人50元。

	
	20
	擅自离岗超过1小时视为旷工
	每发现一人次旷工扣当事人100元。

	
	21
	上班不干私活，不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
	每发现一人次不符合要求扣当事人50元。

	
	22
	当班前不得饮酒。
	当班前饮酒扣当事人100元。

	
	23
	生产记录一日一记，考勤记录一日一打，考勤表上墙
	生产记录每月5日前交至生产科，迟交的扣班组长100元；生产记录不及时记的，每次扣2分；考勤表不上墙，每次扣2分；不及时如实考勤，每次扣考勤员10元。撕考勤表扣当事人100元。

	
	24
	职工之间团结合作，不争吵打架，遵纪守法。
	发生争吵打架，无论对错，当事人各扣100元。

	卫生保洁
	25
	雨雪过后要及时清理树木、道路、广场，保持无积水、积雪、淤泥。
	每发现一处不符合要求扣2分。

	
	26
	主干道及划定的卫生责任区内无垃圾、积水或其它污物、废弃物。
	每发现一处不符合要求扣2分。

	
	27
	工作时间路段上有保洁人员跟踪保洁。
	路段上无人跟踪保洁扣当事人100元，若发生在外协单位，扣5分。

	
	28
	清扫的垃圾要归堆，清运要及时。
	发现责任区内藏匿有垃圾、将垃圾倒入湖中、江中或垃圾堆放未及时清运的，每次扣5分。

	
	29
	保持责任区内设施（亭廊、小品、桌椅、垃圾筒、标牌、灯具、雕塑、假山、碑林等）清洁，无积尘、无蛛网、无污物、无刻涂、无张贴物、无损坏、无丢失。
	每发现一次不符合要求扣2分。

	
	30
	水面清洁无漂浮物，一有漂浮物要求半小时之内清理干净，规定时间内无法完成的要及时报告；定期打捞水草。
	有明显漂浮物或较多水草每次扣2分。

	
	31
	发现有人在湖边洗衣要及时劝阻，劝阻不听的要及时报告辅警。
	有人在湖边洗衣未加劝阻，每次扣2分。

	监控管理
	32
	每班进行一次信号检查，如有异常，应立即查明原因，及时排除故障，无法处理的要立即上报。监控设备运行故障，必须清楚地记录在值班记录本上，并尽快督促维修人员进行修复。
	发生故障不报修、不记录，每次扣2分。

	
	33
	熟练掌握视频监控操作系统与维护的基本技能，认真学习监控的操作规程，维护和保养好监控设施，保持摄像头清洁，保持图像信息画面清晰，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因摄像头不清洁影响画面质量，每次扣2分。

	
	34
	配合机电部门进行系统检查。 
	每发现一次不符合要求扣2分。

	
	35
	坚守岗位，严密注视监视屏，并不时转动摄像头进行监控。监控用的计算机不得做与监控无关的事情。
	每发现一次不符合要求扣5分，造成严重后果，本月考核不合格。

	
	36
	监视屏上发现可疑情况、安全隐患、设施损失、游医乞丐、占卜人员、流动摊贩、偷钓偷盗或其它公园内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立即向相关部门反映并及时归集、记录处理结果，要有具体的时间、位置及确认后事情的内容和值班人员的签名。值班记录要真实、详尽。
	在可监控范围内发生问题，未及时发现报告，每次扣5分；未及时归集处理结果，扣2分；造成严重后果，扣25分。

	
	37
	严格按规定操作步骤进行操作，密切注意监控设备运行状况，保证监控设备安全有序，不得无故中断监控，监控资料自动保存，不得擅自删除监控资料。
	每发现一次不符合要求扣5分，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当事人另行处理。

	
	38
	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监控室；未经相关领导批准，任何人员不得将监控数据、软件及资料复制给其他单位、个人或向外界传播。
	无关人员进入每次扣5分，泄露监控资料扣当事人100元，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当事人另行处理。

	
	39
	监控室内的其它设备、线路等也要每天检查，确保各种设备正常运行。
	每发现一次不符合要求扣5分。

	绿化养护
	40
	树木枯死枝、断枝、病虫枝、徒长枝、内膛枝、交叉枝等及时修剪，及时抹芽去萌。倒树及时扶正，死树及时清理。
	每发现一次不符合要求扣1分，10株以上一次扣5分。

	
	41
	树上无缠藤、无蛛网、无缠绕塑料袋、气球等，无悬挂杂物。
	每发现一次不符合要求扣1分，10株以上一次扣5分。

	
	42
	绿篱、密植小灌木修剪平整、高度适中。
	每发现一次不符合要求扣2分。

	
	43
	适时适量浇水灌溉，无萎蔫现象。
	因浇水不当造成花草树木死亡，每次扣10分，损失严重的，本月考核不合格。

	
	44
	地被、花卉生长健壮，适时摘心，及时去除枯叶、残花及死株。
	每发现一次不符合要求扣2分。

	
	45
	病虫害防治及时，病虫危害控制在5%以下。无法处理的要及时上报。 用药恰当，没有药害。该片管护班组负责报告。
	有明显病虫害未作处理，每次扣2分；该片管护班组不报告，扣1分。因用药不当造成花草树木死亡，每次扣10分，损失严重的，本月考核不合格。

	
	46
	土壤疏松，施肥及时，无严重缺肥现象。用肥适量，没有肥害。
	土壤板结扣1分，不按规定施肥扣2分；因施肥不当造成花草树木死亡，每次扣10分，损失严重的，扣25分。

	
	47
	绿地内无明显垃圾、杂草、杂物、落叶等。修剪后枝叶及时清运。
	有垃圾、杂草、杂物、落叶每次扣2分。修剪后枝叶未及时清运干净，绿化和该片管护班组各扣2分。

	
	48
	草坪修剪及时，草高冷季型控制在5-7cm，夏季6-8cm，暖季型3-5cm；草坪与灌木边缘要切边；人工草坪无明显杂草；除草剂使用合理、恰当。
	每发现一次不符合要求扣2分。

	
	49
	正常工作时间内无攀枝摘花现象，无人为损毁。有人破坏绿地要及时劝阻，劝阻无效要及时向辅警中队反映。因施工要求临时占用绿地，要求其办理相关手续，对方不听的要及时报告。
	每发现一次不符合要求扣2分。

	
	50
	工作记录每日一记，要写明时间、地点、工作内容、投入人力、工作量等。
	每发现一次不符合要求扣2分。

	维护维修
	51
	标牌、座椅、灯箱、灯具、栏杆、垃圾箱及园林建筑小品等设施如有损坏，各管护班组要及时上报，确保水电设施、线路安全运行，杜绝跑冒滴漏现象，接到报修后维修班要及时维修。
	每发现一次不及时上报的扣管护班组2分，维修班接到报修后不及时维修的，每次扣2分。

	
	52
	对游客的破坏灯具及其它设施行为要及时劝阻。劝阻不听的要及时报告。发现损坏要及时报告并尽快修复。
	每发现一次不符合要求扣2分。

	
	53
	各类故障及时抢修、排除。
	抢修、排除不及时，每发现一次扣5分。

	其它
	60
	被上级领导点名批评的、市级媒体曝光的、群众投诉并造成一定影响的，经核查属管护单位管护不当造成的。
	每发现一次不符合要求扣25分。

	
	61
	设置志愿者服务站，常态化开展志愿者服务。按要求配备志愿服务用品，工作台账记录齐全。
	每发现一次不符合要求扣3分























